集美大学第十一届教职工游泳接力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集美大学工会

二、协办单位：集美大学体育学院部门工会

三、竞赛时间与地点：2009年9月16日（周三）下午3：30在集美大学体育学院游泳池举行。

四、参加单位：以部门工会为单位组队

五、竞赛项目：男女混合队8×50M游泳接力赛（泳姿不限）

六、参加办法：

    1、凡是我校工会会员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加。

 2、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1人、运动员8～10人（其中：2人为替补队员，参赛女运动员不得少于2人）。

七、竞赛办法：

1、 采取国家体委最新审定的游泳竞赛规则（略）。

    2、在接力赛中必须将参赛女运动员排在前几棒先游完，方可男运动员紧接着进行。

    3、按抽签分小组进行预赛，取预赛中成绩前八名进入决赛，决赛队按预赛成绩由裁判长直接排道次决出1～8名，不另行抽签。

八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：

    1、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。若体院代表队取得第一名，第二名的代表队晋升为第一名，体院队若第二名，第三名的代表队晋升为第二名，以此类推至前三名。

 2、未得名次的参赛队发给鼓励奖。

九、大会裁判、仲裁由主办和协办单位选派。

十、各代表队报名单需于2009年9月11日（周五）上午11时前书面（加盖部门工会印章）送达或传真至校工会，(传真：6181592)。
注：

1 比赛抽签定于当日下午3：00在体育学院游泳池挂横幅处进行，各代表队指派1名领队或教练准时参加。

2 体院游泳专任教师不得参加比赛，可聘请担任裁判工作。

3 各代表队若需组织训练请直接与体院游泳教研室联系。

4 各代表队组织训练时，应注意安全。
5 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美大学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9月1日
